略阳县医疗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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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事项数
	5项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
	5项

	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是
	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
	是

	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
	否
	是否公示相关内容
	是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检查标准
	年度检查频次

	1
	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19年颁布）                                                                     
    第八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保障监管能力和水平，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5号公布）                                                               
    第二十二条 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应当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建立沟通协调、案件移送等机制，共同做好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一）进入现场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三）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等予以封存；（六）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开展检查；（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一年4次（但可以根据上级部门下发的问题线索和医保基金风险评估增加检查频次）

	2
	对定点医药机构及参保人员涉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行为的检查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5号公布）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 定点医药机构涉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在调查期间，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采取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加强费用监控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定点医药机构拒不配合调查的，经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暂停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经调查，属于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依照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处理；不属于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按照规定结算。
    参保人员涉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且拒不配合调查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暂停联网结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经调查，属于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不属于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按照规定结算。
	（一）进入现场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三）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等予以封存；（六）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开展检查；（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根据上级部门下发的问题线索或举报投诉线索以及医保基金风险评估确定检查频次。

	3
	对依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等因素确定的检查重点进行检查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5号公布）
    第二十五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医疗保障数据监控等因素，确定检查重点，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一）进入现场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三）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等予以封存；（六）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开展检查；（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根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索确定检查频次

	4
	对医疗救助的监督检查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2014年国务院令第649号公布、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应急管理、卫生健康、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监督检查，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
	可以查阅、记录、复制与社会救助事项有关的资料，询问与社会救助事项有关的单位、个人，要求其对相关情况作出说明，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根据申请医疗救助确认需要和举报投诉线索确定检查频次

	5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颁布、2018年修正）
第七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查阅、记录、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相关的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二）询问与调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三）对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
	根据用人单位申请参保情况和举报投诉线索确定检查频次



